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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28� � � � � � � � � �证券简称：常熟银行 公告编号：2025-043

转债代码：113062� � � � � � � � � �转债简称：常银转债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调整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

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6.04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5.89元/股

●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9月8日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5年中期权益分派,本行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062 常银转债 可转债转股复牌 2025/9/5 2025/9/8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行于2022年9月15日公开发行了6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债简

称“常银转债” ，转债代码“113062” 。“常银转债” 存续期6年，转股的起止时间为2023年3月21日起至2028

年9月14日，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8.08元/股。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2025年6月30日，本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

期利润分配方案》，授权董事会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下,制定并实施具体的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2025

年8月7日，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决定以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普通股总股本为基数，向登记在册的全体普通股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0元（含税）。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9月5日，现金红利发放日（除息日）为2025年9月8日，具体

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2)。

根据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规定，在“常银转债” 的存续期内，当本行派送现金股利时，本行将相应调整当

期转股价格。 本次“常银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在可转债发行之后，当本行派送现金股利时，本行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

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上述约定及本行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常银转债” 自2025年9月1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2025年9月5日）期间暂停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5年9月8日）恢

复转股。 “常银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9月8日起由人民币6.04元/股调整为人民币5.89元/股。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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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9/5 － 2025/9/8 2025/9/8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行2025年6月30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授权董事会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下,制定并实施具体的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 本行2025年8月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本行总股本3,316,514,387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97,477,158.05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9/5 － 2025/9/8 2025/9/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

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江苏江南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灵丰纺织集

团有限公司、常熟华联商厦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行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行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与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本行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行，本行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行股票（简称“沪股通” ），其

现金红利由本行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

定，本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

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向本行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其他股东(含机构投资者)，本

行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股息红利所得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51601128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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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交易日2025年9月1日9:15-9:25，9:30-11:30

和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65号石基信息大厦5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刊登于2025年8月15日的《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2025-31）及《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2025-34）。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仲初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25日（星期一）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相关人员出席、列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与现场表决及网络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总数为37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为1,517,190,6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729,193,841股的55.5912%。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并参与表决的股东为3人，代表有

效表决权的股份1,504,075,0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729,193,841股的55.1106%。

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376人， 代表股份13,

115,5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729,193,841股的0.4806%。

3、中小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为377人，代表股份13,115,8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729,193,841的

0.4806%。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967,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4%；反对1,143,62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4%；弃权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92,4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722%；反对

1,143,6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94%；弃权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84%。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更新后）的议案》

（1）交易整体方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894,8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6%；反对1,143,62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4%；弃权152,1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97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20,0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204%；反对

1,143,6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94%；弃权152,1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3,9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2%。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1）审议通过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869,9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0%；反对1,173,27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147,3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876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795,2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309%；反对

1,173,2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55%；弃权147,3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5,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36%。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2）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799,5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3%；反对1,173,27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217,7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476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724,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940%；反对

1,173,2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55%；弃权217,7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5,4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06%。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3）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836,5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8%；反对1,203,1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3%；弃权150,8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87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761,8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762%；反对

1,203,1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34%；弃权150,8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6,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03%。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4）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879,7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6%；反对1,148,82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162,0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87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04,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052%；反对

1,148,8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91%；弃权162,0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7,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57%。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779,5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0%；反对1,173,1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237,8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37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704,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415%；反对

1,173,1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47%；弃权237,8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3,3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38%。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6）股份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879,2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6%；反对1,143,62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4%；弃权167,7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37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04,4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014%；反对

1,143,6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94%；弃权167,7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3,3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2%。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7）过渡期安排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845,9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4%；反对1,173,1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171,4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87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771,2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479%；反对

1,173,1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47%；弃权171,4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7,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4%。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8）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770,9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4%；反对1,244,9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1%；弃权174,6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37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696,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759%；反对

1,244,9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23%；弃权174,6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3,3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18%。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9）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835,3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7%；反对1,143,62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4%；弃权211,6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57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760,5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667%；反对

1,143,6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94%；弃权211,6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8,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39%。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906,4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4%；反对1,143,62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4%；弃权140,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85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31,7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090%；反对

1,143,6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94%；弃权140,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16%。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906,9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4%；反对1,143,62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4%；弃权140,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35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32,2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128%；反对

1,143,6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94%；弃权140,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6,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78%。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838,2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9%；反对1,173,0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179,3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4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763,4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889%；反对

1,173,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39%；弃权179,3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72%。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

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906,4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4%；反对1,173,0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1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4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31,7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090%；反对

1,173,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39%；弃权1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71%。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

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935,9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3%；反对1,143,62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4%；弃权1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4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61,1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335%；反对

1,143,6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94%；弃权1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71%。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906,3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4%；反对1,173,0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1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31,6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082%；反对

1,173,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39%；弃权1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78%。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906,3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4%；反对1,173,0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1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31,6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082%；反对

1,173,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39%；弃权1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78%。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906,3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4%；反对1,173,0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1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31,6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082%；反对

1,173,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39%；弃权1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78%。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906,2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3%；反对1,173,0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11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31,5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075%；反对

1,173,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39%；弃权11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86%。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920,5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3%；反对1,158,87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4%；弃权1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5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45,8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165%；反对

1,158,8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57%；弃权1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78%。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935,8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3%；反对1,143,62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4%；弃权1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5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61,0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328%；反对

1,143,6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94%；弃权1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78%。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940,1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6%；反对1,143,62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4%；弃权10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65,3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656%；反对

1,143,6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94%；弃权10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

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908,1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5%；反对1,173,0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1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33,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220%；反对

1,173,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39%；弃权1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41%。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906,5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4%；反对1,173,0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1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31,8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098%；反对

1,173,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39%；弃权1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63%。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7,001,5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5%；反对79,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弃权1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926,7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82%；反对

7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77%；弃权1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41%。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18、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中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921,1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3%；反对1,158,8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4%；弃权1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46,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211%；反对

1,158,8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57%；弃权1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33%。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1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5,955,6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6%；反对1,129,42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4%；弃权10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5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80,8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837%；反对

1,129,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11%；弃权10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51%。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已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雪莲律师、董莹莹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结论：经验

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

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日

证券代码：002602� � � � � �证券简称：ST华通 公告编号：2025-055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有

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在计算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时

应扣减已回购股份，并以此为准计算股东大会决议的表决结果。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

户内存有13,338,500股股票，故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总股数为7,414,744,618股。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

1日上午9:15至9月1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海趣路58号1号楼1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佶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11人，代表

股份总数1,140,835,7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15.386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8名，代表股份总数769,794,4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10.381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03

名，代表股份总数371,041,2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5.0041%。

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710人， 代表股份总数

376,790,1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5.08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5,748,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0.07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03人，代表股份371,041,21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本的5.0041%。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1审议通过了《由公司为蓝沙信息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36,183,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22%；反对3,862,

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6%；弃权789,1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2,138,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7654%； 反对3,862,8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2%； 弃权

789,166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4%。

1.02�审议通过了《由公司为蓝沙信息签署游戏续展协议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36,181,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21%；反对3,605,

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0%；弃权1,048,3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72,136,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7648%；反对3,605,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69%；弃权1,

048,3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2%。

四、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穗、杜闻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957 证券简称：科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5-065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COLIBRI� TECHNOLOGIES� PTE� LTD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COLIBRI� TECHNOLOGIES� PTE� LTD（以下简称 “新加坡科瑞技术” ）为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新加坡科瑞技术在2025年3月19日至2025年9月1日通过二级市场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362,120股，持股比例由37.3524%（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下同）变

更为36.7869%， 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比例触及1%的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控股股东实施前期已披露的

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近期收到控股股东新加坡科瑞技术出具的《关于减持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变动触

及1%的整数倍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2、减持股份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占当前总股本

比例（%）

1

COLIBRI�

TECHNOLOGIES�

PTE�LTD

集中竞价交易 2025/3/19至2025/9/1 17.53 2,362,120 0.5656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COLIBRI�TECHNOLOGIES�PTE�LTD

住所 1003�BUKIT�MERAH�CENTRAL�#05-38�SINGAPORE(159836)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3月19日至2025年9月1日

股票简称 科瑞技术 股票代码 002957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2,362,120 0.5656

合计 2,362,120 0.565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COLIBRI�TECHNOLOGIES�PTE�LTD持有股

份

156,002,051 37.3524 153,639,931 36.786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6,002,051 37.3524 153,639,931 36.786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2月19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新加坡科瑞技术

持有公司股份159,125,55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8.1003%。 新加坡科瑞技术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股份数量

合计不超过4,2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56%。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的，在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以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2%，且受让方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受让的受限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

完毕。

公司于2025年8月7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新加坡科瑞技术持

有公司股份154,949,151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37.1003%。 新加坡科瑞技

术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股份数

量合计不超过4,2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56%。 其中以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的，在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2%，且受让方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受让的受限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

全部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

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注：

1、本次权益变动数值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公司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9,220,296股，已于2025年3月10日上市流

通。公司总股本由410,762,170股增加至419,982,466股。本次变动前及变动后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中的

总股本计算基数均为419,982,466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持有的2,333,442股后，本次变动前及变动后持

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中总股本的有效基数均为417,649,024股。 减持比例按照本次累计减持股数占公司总

股本（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计算。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东本次变动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承诺、计划一致，实际减持数量在计划减持数量范围内，上述

股东不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已

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四、备查文件

1、新加坡科瑞技术出具的《关于减持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的告知

函》。

特此公告。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日

证券代码：300053� � � � � � � �证券简称：航宇微 公告编号：2025-048

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保证董事会良好运作及经营决策顺利开展，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5年9月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完善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推进公

司战略发展，经与会董事审议和表决，同意选举杨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董事长后，公司董事颜志宇先生不再代行公司董事长

职责。 董事长杨涛先生简历附后。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为保障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规范运作，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杨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召

集人）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

举后，公司董事颜志宇先生不再代行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职责，公司独立董事张毅先生不再代

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责。

特此公告。

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日

附件：

杨涛先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4年生，本科学历。 2006年7月至2017年8月，就职于中

国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历任建行珠海市分行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公司业务部团队牵头人、投资银行业务

部经理、投资银行部（金融市场部）总经理；2017年9月至今，就职于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历任

投资总监、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珠海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广东横琴金投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珠海格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杨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在公司控股股东及下属公司任职，除此之外，与公司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577� � � � � � � �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5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3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2025年4月2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 1,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25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5.90� 元/股(含)，具体回购股

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公司已就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依

法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的程序，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日、2025年4月23日、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7日、2025年5月10日、2025

年6月4日、2025年7月2日、2025年8月5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回购实施进展

截至2025年8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77,800股，回购

总金额为5,855,610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股份占公司A股总股本0.0986%，最高成交价为22.30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19.56元/股。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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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蓝海智信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神开股份” ）于2025年6月19日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蓝海智信能源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神开石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开科技” ）与刘冠德、马光春、高祝军

（以下合称“交易对手方” ）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以现金方式收购交易对手方持有的北京蓝海智信能源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海智信” ）51%股权，收购对价为人民币6,0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6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蓝海智信能源技

术有限公司51%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二、进展情况介绍

近日，本次交易涉及的蓝海智信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已全部完成，并取得了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出具的《登记通知书》及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变更信息如下：

（一）变更后的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北京蓝海智信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1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冠德

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0日

6、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11号楼（R座）8层807室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8W842H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软件开发；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零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翻译服务；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工程技术服务

（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勘察；职业中介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二）变更后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额（万元）

1 上海神开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51.00 515.100

2 刘冠德 30.38 306.838

3 马光春 14.70 148.470

4 高祝军 3.92 39.592

合计 100.00 1010.00

（三）变更后的董事会结构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张恩宇 董事长

2 李铁军 董事

3 王士欣 董事

4 刘冠德 董事

5 马光春 董事

三、其他相关说明

根据《股权收购协议》第3.3.1条及第4.1条所列的第一期付款先决条件达成情况、第1.1条及5.1条所列

的关于股权交割的约定， 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于2025年8月28日及2025年8月29日向交易对手方支付了第一

期股权转让款合计3,900.00万元。 自2025年9月1日起，公司将蓝海智信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通知书》；

2、《北京蓝海智信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日


